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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杨桦：

回报投资者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社会责任

证券时报记者 江聃

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证券时报

社共同主办的 《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报告研究

(2012)

》 新闻发

布会昨日在京举行。 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副会长杨桦在会上表示， 上市公司

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应积

极带头履行社会责任。 对投资者负

责， 回报投资者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

社会责任。

会上发布了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和证券时报社联合编写的 《中国

A

股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研究

(2012)

》，

研究报告从数量变化、 发布形式、 地

区分布和行业差异等多个维度对

A

股

上市公司

2012

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

告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

研究发现， 强制发布要求依然

是推动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主要动

力， 上市公司披露报告的主动性有

待进一步提升。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A

股上市公司中共发布

592

份

社会责任报告 ， 较 去年增长了

11.49%

。 其中， 强制发布的报告为

242

份， 占比约四成。

值得关注的是， 新上市公司与利

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还

有待加强。 同期新上市公司中只有

18

家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 占新上

市公司总数

7.4%

， 远低于平均水平。

中小板上市企业自愿披露的意愿

显著提升。 中小板公司报告发布数量

达

98

份， 较去年同期增长近

40%

。

此外， 研究还发现社会责任报告

披露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

2012

年

592

份社会责任报

告均以独立报告的形式发布。 分析认

为， 这与交易所

2012

年提出社会责

任报告的独立发布要求密切相关。

二是经济发达程度、 各地区上市

公司总量及其规模是地区发布社会责

任报告有别的主要原因。

2012

发布报

告数量最多的三个省

/

市分别是北京市、

广东省和福建省， 报告占比分别是

13.37%

、

12.52%

和

9.64%

。 而广东省、

浙江省和北京市新增报告数量位居前

三， 分别新增

11

份、

10

份和

9

份。

三是

2012

年采掘业、 信息技术业以

及建筑业发布报告数量增幅最大， 分别

增长

25%

，

16.13%

和

14.29%

， 传播与文

化产业公司报告数量最少， 且连续三年

无增长。 研究认为， 这与行业自律规范、

公司规模以及公司的国际化水平有关。

根据以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特

征， 研究建议， 监管机构可研究制定推

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的政策措施、

基本要求和最低标准； 应重视把好拟上

市公司的责任关， 将其社会责任履行情

况纳入尽职调查范围， 使公司从上市准

备阶段就开始规范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 研究建议由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组织交易所、 上市公司、

ＮＧＯ

和媒

体等相关机构， 探索符合上市公司实际

的责任标准体系， 研究制定统一规范的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为上市

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的推进提供框架指

南； 探索建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体

系， 客观评价社会责任最佳实践工作，

倡导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杨桦表示， 社会责任是一个多方面、

多层次的系统概念， 上市公司作为国民

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应积极带头履行

社会责任。 第一， 对投资者负责， 回报

投资者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社会责任。

对投资者负责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现金分

红，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积极倡导上市公

司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 建立持续

合理的分红机制， 让投资者分享经济增

长成果。 第二， 加强市值管理， 维护股

价稳定是当前上市公司最基本和最重要

的社会责任。 对自身股价大幅度波动，

采取 “不管、 不理、 不问” 的态度是不

负责任的表现， 上市公司要切实加强市

值管理， 要像经营、 财务等一样将市值

管理纳入战略规划之中， 专门组织研究

公司的市值管理， 提出切实可行的战略

措施。 第三， 上市公司要负有加强投资

者关系管理的责任。 上市公司要切实维

护与公司的股权、 债权投资人或潜在投

资者、 资本市场各类中介机构之间的关

系， 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相关机制。

第四， 上市公司要负有保持对资本市场

充分透明的责任。 不能根据自身的需

求、 时机和对象进行选择性披露， 要保

证信息披露的完整性、 充分性、 及时

性、 有效性、 重要性和真实性。 第五，

上市公司要负有诚信的责任。 管理层要

勤勉尽责， 对包括员工、 股东、 债权

人、 合作伙伴等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

诚实守信， 诚信是资本市场立市之本，

也是上市公司价值基础， 上市公司应把

诚信建设作为公司价值增长的重要组成

部分， 把公司的诚信建设与经营增长放

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六， 上市公司负

有根据市场变化， 及时调整经营发展和资

本运作的策略， 以有效应对市场波动， 力

争使投资者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的责任。

第七， 上市公司负有防范内幕交易的责

任， 上市公司要切实加强相关信息的流程

管理， 对内幕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第八，

上市公司负有在资本市场持续经营的责

任， 特别是面临退市的公司， 更要积极应

对。 以上八个方面， 应是上市公司在资本

市场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应逐步纳入公司

向市场披露的相关内容。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与证券时报共同

编写该份报告， 旨在总结社会责任信息

披露现状， 分析报告发布影响因素， 为

监管机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并倡导更

多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促进更多公

司主动、 如实地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形

成良好的市场环境。

此次报告编写还得到了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积极参与和大

力支持。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报告（

2012

）》

（摘要）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 随着社会各方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日益关注， 越来越多的企业

更加重视责任实践， 并及时发布社会

责任报告。 作为公众公司， 上市公司

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已经成为上

市公司与各利益相关方最直接、 最有

效的沟通工具之一。 中国证监会及沪

深证券交易所高度重视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 近年来陆续出台系列规定， 加

强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成立更是有助于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的管理和推进。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证券时报社

联合发布 《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报告研究

2012

》 （以下简称

《研究》）， 旨在：

●

收集统计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2

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 发掘

报告管理和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

出相应改进建议；

●

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因素， 为监管机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探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

露对公司和投资者的价值， 促进更多

公司主动、 如实地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 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研究范畴和数据来源

《研究》 以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 中国

A

股

2338

家上

市公司， 以及

592

份公开披露的社

会责任报告为研究对象。 文中所涉

“社会责任报告” 是指上市公司发布

的财务年报以外的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以及

可持续发展报告、 环境报告、 企业

公民报告等。

本研究中信息数据来源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 巨潮资讯网、 证券时报网数据

库、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数据库。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披露情况研究

（一） 报告发布总量分析

图

1

：

2009

年

~2012

年

A

股上

市公司报告发布数量

截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中

586

家公司发布社会责

任报告共

592

份， 较去年同期的

531

份增长了

11.49%

。 上市公司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数量稳步上升。

（二） 板块分布

表

1

：

2009

年

~2012

年各板块

报告数量及占比

板块

２０１２

年

发布数量

占比

２０１１

年

发布数量

占比

２０１０

年

发布数量

占比

沪市主板

３５１ ５９．２９％ ３２２ ６０．６４％ ３０４ ６２．９４％

深市主板

１２３ ２０．７８％ １２２ ２２．９８％ １１７ ２４．２２％

中小板

９８ １６．５５％ ７３ １３．７５％ ５５ １１．３９％

创业板

２０ ３．３８％ １４ ２．６４％ ７ １．４５％

数据显示， 三年来， 各板块报

告数量占比整体稳定； 相比主板公

司， 中小板与创业板发布比例有明

显增长， 这一方面与中小板和创业

板公司数量迅速增加有关， 另一方

面也体现出这两板块公司社会责任

意识逐步提高。

同时， 沪市主板报告在全部报告

中占比

59.29%

， 远远领先于其他板

块。 研究认为， 这与上海交易所强制

发布的范围、 公司规模和性质等因素

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 中小板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的公司数量上升幅度最大， 发布

报告数量达

98

份， 较去年增长近

40%

。 创业板发布报告数量达

20

份，

在各板块公司中发布比例最低。

（三） 行业分析

表

2

：

2010

年

~2012

年各行业

报告发布情况

行业

２０１２

发布报告

数

２０１１

发布报告

数

增幅

制造业

３０２ ２６７ １３．１１％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３９ ３８ ２．６３％

金融

、

保险业

３９ ３６ ８．３３％

信息技术业

３６ ３１ １６．１３％

房地产业

３４ ３１ ９．６８％

采掘业

３０ ２４ ２５％

电力

、

煤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 ２６ ３．８５％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６ ２４ ８．３３％

综合类

１９ １７ １１．７６％

建筑业

１６ １４ １４．２９％

社会服务业

１１ １０ １０％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９ ９ ０％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４ ４ ０％

数据显示， 各行业报告发布数量

均有上升或与去年持平， 制造业公

司发布数量继续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增幅排名前三的行业是采掘业、 信

息技术业以及建筑业， 分别增长

25%

，

16.13%

和

14.29%

， 传播与文

化产业公司报告数量最少， 且连续

三年无增长。

图

2

：

2012

年各行业发布报告

公司数量及板块占比

统计显示，

2012

年金融保险业、

采掘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发布社会责

任报告的公司占行业内公司总数的比

例位列前三， 分别达到

97.50%

、

57.14%

和

49.37%

； 传播与文化产业

所占比例最低， 仅有

14.81%

。 研究

认为， 这与行业内自律性组织的倡

导、 行业中公司的规模， 以及公司在

海外运营的情况有关。

（四） 区域及省

/

市分析

图

3

：

2012

年报告的省 （市）

分布比例

数据显示， 中国内地

31

个省级

行政单位均有报告发布。

2012

年，

发布报告数量最多的三个省

/

市分别是

北京市、 广东省和福建省， 其在报告总

数中所占比例分别是

13.34%

、

12.50%

和

9.63%

。 排名居后的省份分别是内蒙

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甘肃省和

西藏自治区。

图

4

：

2012

年发布报告公司的各

省 （市） 占比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占本省上

市公司数量比例最高的五个省

/

市是福

建省、 青海省、 云南省、 北京市和天津

市， 比例分别达到

71.25%

、

50%

、

50%

、

40.10%

和

37.84%

。

研究认为， 经济发展程度、 地方政

策、 地区内具有国有背景的企业比例、

有强制披露要求的公司比例以及行业和

板块的分布状况等因素是地区发布社会

责任报告有别的主要原因。

（五） 新增报告分析

图

5

：

2012

年新增报告的板块分布

2012

年， 新增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的公司共计

88

家， 其中深市主板公司

12

家， 中小板公司

33

家， 创业板公司

5

家， 沪市主板公司

38

家。 在新增的

88

份报告中， 有强制发布要求公司的

报告

35

份， 自愿发布

53

份。

图

6

：

2012

年新增报告的行业分布

数据显示，

2012

年新增社会责任

报告发布公司多集中在制造业。

图

7

： 新增报告的省份分布

数据显示， 广东省、 浙江省和北京

市新增报告数量位居前三， 分别新增

11

份、

10

份和

9

份，

6

个省份无新增

报告。

（六） 中止发布分析

图

8

： 中止发布报告公司的板块分布

统计显示，

2012

年，

27

家公司

中止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其中， 深市

主板

11

家， 沪市主板

6

家， 中小板

8

家， 此外， 有两家公司今年终止上

市。 中止发布报告的公司均无强制披

露要求。

通过电话调查发现， 产生这种现象

的原因来自多方面， 如公司管理层变

动、 公司存在增发等操作以及存在负面

消息等因素。 此外， 也有部分公司今年

不再被纳入强制披露的公司名单， 因而

中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这一方面体现

出个别公司是应强制要求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 而非自发进行披露； 另一方面，

也体现出随着社会责任报告为更多公司

所了解和接纳， 公司也逐渐更加客观冷

静地对待编制及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会

根据公司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发布以及发

布频率。

（七） 新上市公司发布报告分析

图

9

： 中止发布报告公司的板块

数据显示， 首次披露年报的

243

家

公司中， 有

18

家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

包含沪市主板公司

8

家， 中小板公司

9

家以及创业板公司

1

家， 占新上市公司

总数

7.4%

， 远低于上市公司整体披露

社会责任报告的比例

25%

， 此数据表

明， 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

识亟待提高。

（八） 报告类型分析

2012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的

592

份社会责任报告包括： 《可持续发

展报告》

11

份， 《企业公民报告》

1

份， 《环境报告》

9

份， 其他

571

份均

为 《社会责任报告》。 此外， 章节中提

及社会责任内容的年报计

70

份。

（九） 发布形式分析

2012

年， 报告披露形式有较大变

化。 具体表现为： 所有上市公司均以独

立报告的形式将社会责任报告与其年报

同时发布。 这缘于今年年初上交所发布

的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1

年年度报

告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 “公司的内

控报告、 社会责任报告， 注册会计师出

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应在本

所网站以单独报告的形式披露。”

（十） 强制发布分析

基于沪深两交易所要求， 对深市

“深证

100

” 成分股公司、 沪市 “公司治

理板块”、 金融类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公司要求强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统计显示，

2012

年， “深证

100

”

指数成分股公司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 在上证公司治理成分股

243

家公司

中，

242

家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仅

有一家公司未发布， 上证金融类公司全

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境内外同时上市

的公司全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十一）自愿发布 （无强制性）分析

图

10

：

2012

年自愿发布报告公司

的板块内分布

统计显示， 在自愿发布报告数量占

板块内

CSR

报告数量的比例中， 创业

板公司因无强制发布要求而位居首位，

达 到

100%

， 其 后 依 次 是 中 小 板

79.59%

、 深市主板

33.33%

和沪市主板

16.24%

。

2012

年， 除沪深两市 “深证

100

”、

沪市 “公司治理板块”、 金融类公司及

“

A+H

” 股强制披露要求的上市公司外，

有

194

家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其中沪市主板、 深市主板、 中小板以及

创业板自愿发布公司数量分别为

57

、

41

、

77

和

19

家。

四、主要发现

（一） 监管机构政策推动效果显

著， 强制发布要求依然是推动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的主要动力。 数据显示，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

586

家公司中，

有近

400

家公司有强制披露要求， 可

见， 政策强制要求仍是影响报告发布

的关键要素。

（二） 地方机构、 行业协会出台的

自律性指引或自愿性指南， 对推动上市

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作用有限。

（三） 自愿性披露正在成为社会责

任报告数量增长的动力源。 正是因为社

会责任信息披露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综合

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市公司自

愿披露的意愿显著提升， 其中中小板公

司尤为明显。

（四）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选择通过

交易所指定途径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 此方式传播效果更佳。 而在

2011

年， 还存在部分公司选择召开发布会或

参与行业性的发布会途径， 或在其公司

网站上发布。

（五）新上市公司发布报告的比例远

低于总体平均水平。 原因来自多方面：

其一， 这些公司大都未列入强制披露范

围； 其二， 由于刚刚成为上市公司， 各

方面制度建立尚不完善， 或者尚无专职

部门或主管； 其三， 新上市公司向投资

者披露非财务信息， 与利益相关方进行

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还有待提升。

（六） 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呈现行业

集中现象， 责任缺失事件和责任危机对

促进上市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警示

性较弱。

（七）

2012

年， 有

6

家公司在发布

了社会责任报告的同时， 又发布了环

境报告， 这一方面使上市公司更有针

对性地向利益相关方披露其在环境方

面的工作成果， 另一方面， 更显示出

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最受社会关注的

主要问题之一。

（八） 所有

592

份社会责任报告均

以独立报告的形式发布， 而在

2011

年，

还存在与财务年报共同发布或以章节形

式出现的情况。

五、建议

对政府监管

1

、 倡导并推动上市公司履行社会

责任， 研究制定推进上市公司社会责

任工作的政策措施、 基本要求和最低

标准。

2

、 视实际情况， 扩大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报告强制披露范围。

3

、 倡导上市公司建立社会责任报

告发布长效机制， 鼓励上市公司自愿、

持续性、 周期性发布。

4

、 重视把好拟上市公司的责任关，

将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尽职调查范

围， 使公司从上市准备阶段就开始规范

履行社会责任。

5

、 倡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社会责

任管理制度， 要求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

任， 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强化社会责

任报告的信息披露工作。

对自律规范

1

、 建议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组织

交易所、 上市公司、

ＮＧＯ

和媒体等相关

机构， 探索符合上市公司实际的责任标

准体系， 研究制定 《中国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指引》， 建立统一规范的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指引， 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工

作的推进提供框架指南。

2

、 探索建立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

价体系， 客观评价社会责任最佳实践

工作， 倡导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履行社

会责任。

3

、 重视社会责任报告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 加强自律监管力度。

4

、 制定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自

律准则， 要求上市公司完善社会责任工

作机制， 增强社会责任意识。

5

、 通过开展社会责任培训、 征集

优秀社会责任实践等有效措施， 引导

上市公司不断提升社会责任工作能力

和水平。

对公司自治

1

、 建立社会责任工作领导决策机

构， 完善工作机构和制度， 进一步健全

社会责任工作体系。

2

、 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工作， 将社

会责任工作纳入战略规划， 提高履行社

会责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

、 积极参考国际通用社会责任报

告指南， 参照证监会、 交易所相关政策

及相关责任指引， 编制并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

4

、 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社会责任沟

通机制， 进一步提升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的能力和水平。 针对责任缺失和责任危

机， 及时、 主动发布责任报告和临时公

告等， 公开应对措施， 及时向利益相关

方披露负面事件并提出解决方案， 塑造

良好形象。

5

、 切实提高对社会责任的认识，

重视社会责任报告编写和披露的真实

性、 完整性、 及时性和有效性。

6

、 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

的社会责任监督与自治工作， 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


